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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旅行类意外伤害保险（以下简称“主

险”）的附加险。在已投保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

险。

凡主险合同内容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的部分以及本附加险

条款，均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

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若本附加险条

款与主险条款内容冲突，则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

主险合同终止的，本附加险合同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

的，本附加险合同也无效。

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同主险合同。

第三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的 继承

人。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发生与特定保险合同中

指定的保险责任（具体由投保人、保险人约定，以下简称“指

定保险责任”）对应的保险事故，并由此而身故的，保险人通

过指定的援助机构（以下简称“指定援助机构”）按照被保险

人的遗愿或者其继承人的愿望，在有关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

按下列方式之一提供援助服务并给付有关费用：

（一）遗体运回

保险人通过指定援助机构安排将被保险人的遗体从身故地

运回至离其生前常住地最近的国际机场或者生前常住地（具体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确定），并承担尸体防腐、保存、运输等有

关费用（其中灵柩费以人民币6,000元为上限，另有约定的不在

此限），但不包括殡葬仪式费用。

（二）火葬

保险人通过指定援助机构安排将被保险人的遗体在身故地

火葬，并将骨灰运回至生前常住地，承担相应火葬、骨灰盒、

运送费用（其中火葬费用以身故地普通丧葬标准为限、骨灰盒

费用以人民币2,000元为上限，另有约定的不在此限），但不包

括殡葬仪式费用。

（三）就地安葬

保险人通过指定援助机构安排就地安葬被保险人的遗体，

承担的有关费用以身故地普通安葬标准为限，但不包括殡葬仪

式费用。

保险人根据本附加险合同针对被保险人给付的费用累计以

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为上限，当达到该限额时，本附加险合同

约定的对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责任免除

第五条　对归于特定保险合同中就指定保险责任约定的责

任免除事项的被保险人身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第六条　由于保险人和指定援助机构无法控制的原因（包

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罢工、航班条件、天气原因，当地政府

或者国际组织颁布隔离措施、禁令），直接或者间接造成保险

人和指定援助机构无法履行救援责任或者延误履行援助责任，

保险人和指定援助机构不承担责任。

保险金额

第七条　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并在本附加险

合同中载明。

被保险人及其继承人义务

第八条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或者突发急性病的，应当尽快

接受治疗，以维护身体健康，避免病情或者伤情恶化。被保险

人身故后需要遗体送返援助的，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应当立即拨

打指定的援助电话。

第九条　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应当严格遵守指定援助机构所

决定的援助程序、流程，未严格遵守的，保险人及指定援助机

构有权立即停止所有的援助服务，不承担所有保险责任，不承

担任何由于不遵守指定援助机构的建议和没有征得指定援助机

构完全同意而产生的费用。指定援助机构对此将通知被保险人

的继承人。

第十条　未经指定援助机构事先同意，被保险人的继承人

不得向第三方就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的费用支付做出任何许诺或

者承诺。

第十一条　在援助过程中，指定援助机构承担了不属保险

责任范围的费用的，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应当在指定援助机构提

出偿还要求之日起的三十日内予以偿还。

援助注意事项

第十二条　保险人通过指定援助机构对被保险人所提供的

援助均取决并服从于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国际条约的规

定，以其允许为前提。


